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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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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直播间认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优质直播间认定的基本要求，确立了优质直播间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规定了优质直

播间评价的通用和个性化指标、评价程序，给出了评价结果认定与应用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网络直播行业开展优质直播间推荐、认定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直播间 live streaming room 

网络直播间  

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网络专属空间。 

 

优质直播间 excellence live streaming room 

信息生态积极健康、正能量充盈的直播间。 

注： 优质直播间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弘扬网络文明、维护网络秩序，助力经济发展、注重社会效益，崇尚社会公德、

恪守职业道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行社会责任，有积极社会影响力。 

 

直播平台 live streaming platform 

为直播提供直播线路、服务器、直播系统、运行管理和技术服务的互联网平台。 

注： 互联网平台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

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4 基本要求 

参评直播间账号注册应在 1 年以上，在开展评价活动近 3 年内应未出现以下情形： 

——行政处罚，包括网信、广播电视、市场监管、公安、文化执法等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行政处

罚； 

——行业惩戒，包括行业协会对直播间的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自律性惩戒； 

——负面舆情事件，包括中央和地方等重点新闻媒体网站的负面舆情报道。 

建立优质直播间退出机制。如果参评直播间在开展评价活动期间或者在获得“优质直播间”认定后： 

——出现违法违规情形受到监管部门处置处罚的，自动取消参评资格或“优质直播间”称号，并

不准再次参评； 

——出现行业惩戒、负面舆情事件等其他不适宜情形的，酌情予以处理。 

建立健全优质直播间年审机制。对优质直播间的认定应视直播平台运营情况，科学设立评价周期，

原则上按年度进行审核、复核、认定，并合理设置数量限额。 

5 评价指标 

构建原则 

评价指标的构建应坚持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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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性，即评价指标设置有利于引导直播行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典型性，即评价指标设置以最少指标反映优质直播间典型特征； 

——可比性，即评价指标相互协调，不存在交叉、重复，便于同类直播间的横向比较和直播间自

身的年度纵向比较； 

——融合性，即评价指标设置以可获取数据的定量评价指标为主，以需评价人员进行主观评判的

定性指标为辅。 

指标设置 

优质直播间分为以下两大类： 

——营销类优质直播间，以推销商品和（或）服务为主要直播活动，以商品和（或）服务交易为

主要营利手段； 

——非营销类优质直播间，以展示文体娱乐、教育科普、旅游生活等非商品和服务推销为主要直

播活动，以非商品和服务交易为主要营利手段。 

优质直播间评价指标分为通用指标、个性指标。表1给出了优质直播间评价通用指标的名称、分值

和说明，表2、表3分别给出了营销类、非营销类优质直播间评价个性指标的名称、分值和说明。 

表1 优质直播间评价通用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1 
价值 

导向 
120 

引导 

正向 
120 

直播内容价值导向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 

——展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 

——倡导适度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 

——追求劳动创造； 

——展示有益才艺； 

——展示健康生活情趣； 
——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2 

运营 

管理 
260 

管理 

规范 
80 

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税收征收管理法》

《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直播营销

管理办法（试行）》《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在合规执业、正当

竞争等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积极提升工作人员合规能力； 

——积极主动办理纳税申报、履行纳税义务； 

——重视产品和服务质量保障、建立相关机制； 

——准确标注信息来源、技术生成、虚构信息； 

——主动公示机构等必要信息，及时取得直播间经营资质、主播专业水平资质。 

3 
环境 

良好 
40 

直播间环境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背景整洁、光线明亮； 

——整体呈现与直播间定位和谐统一。 

4 
培训 

积极 
60 

直播间工作人员在开展培训方面表现积极，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主播及直播团队等相关人员培训机制； 

——培训内容包括直播相关法律法规，直播商品、服务合规要求或内容规范要求

等； 

——培训效果良好。 

5 
行为 

规范 
80 

直播人员语言、行为、形象文明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直播人员的语言、行为文明得体； 

——出镜直播人员（包含真实和虚拟）的服饰妆容与直播内容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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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优质直播间评价通用指标（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6 

社会

责任 
100 

生态 

保护 
40 

在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在直播活动的道具制作、户外选址等方面，注重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对环境的保

护； 

——在直播活动中，主播对资源节约利用、环境保护的宣传倡导。 

7 
社会 

促进 
60 

在帮助、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参与、推动行业发展，如标准制定、宣贯，响应行业倡议等行动； 

——开展公益行动，如共同富裕、社会帮扶、应急救援、教育发展、文化传承，以及

其他致力于改善社会民生、优化社会治理、创造美好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等行动； 

——关注重点人群，如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重点人群的保护与支持。 

8 

社会

影响 
120 

平台数

据良好 
70 

在直播平台客观数据方面的良好表现，累计粉丝数大于等于50万，或场均直播间人次

数大于等于1万。 

9 
社会评

价积极 
50 

在社会口碑评价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中央新闻媒体网站积极评价、宣传报道； 

——主流社会媒体网站积极评价、宣传报道。 

 

表2 营销类优质直播间评价个性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1 

直播

筹备 
100 

规范选

品评估 
60 

建立商品和（或）服务选品评估机制，对商品和（或）服务进行审核评估，审核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核实商家必要资质，如食品经营许可证、品牌授权书等； 

——核实商品和（或）服务基础属性，如商品的原产地、保质期，服务的环境、条件

等； 

——核实商品和（或）服务必要资质，如 3C 认证、功效备案等； 

——核实商家/商品和（或）服务证明材料，如专利证明、鉴定证书、质检报告等。 

2 
规范风

险排查 
40 

建立脚本预审机制，对脚本内容进行风险点排查，审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直播带货流程设置； 

——直播商品和（或）服务宣传话术。 

3 

销售

表现 
120 

宣传 

有诚信 
60 

直播中对商品和（或）服务的宣传注重诚信，描述清晰准确，包括但不限于： 

——对商品和（或）服务的描述与商品和（或）服务的信息一致； 

——对商品和（或）服务优惠的描述真实、准确、有效； 

——对商品和（或）服务功效（保健、特妆功效等）的描述如实准确。 

4 
成交 

有规模 
30 直播间的商品和（或）服务具备一定的成交规模。 

5 
直播 

平稳 
30 

在持续稳定开播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每周开播大于等于 3 次； 

——每次开播不少于 240 分钟； 

——直播声音图像清晰、信号稳定。 

6 

售后

保障 
120 

服务响

应积极 
50 

对用户合理咨询的积极响应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回应用户对直播间销售商品信息、优惠机制等的咨询响应； 

——直播团队协同商家，回应用户对所购商品物流状态、质量问题等方面的咨询。 

7 
保障机

制完备 
70 

直播间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建立的售后保障机制完备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直播团队协同商家，进行有序发货的工作机制； 

——直播团队协同商家，处理用户退货退款等合理要求的工作机制。 

8 
用户

反馈 
60 

用户口

碑良好 
60 直播间的商品品质、服务质量具有良好用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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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非营销类优质直播间评价个性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1 直播筹备 50 规范风险排查 50 

建立脚本预审机制，对脚本内容进行风险点排查，审查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 

——直播演绎流程设置； 

——直播用户互动话术。 

2 

内容表现 220 

观赏性强 60 
直播具有一定基本功，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如表演音准节

奏达标、舞蹈动作连贯舒展、情感投入充沛、咬字清晰。 

3 完整性好 30 
直播内容编排合理，用户感官舒适，开头、中间、结束全过程完整，

能够连贯、完整地完成直播间表演内容。 

4 公共价值性高 60 

直播内容具备较强的公共属性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包括但不限于： 

——文化传播； 

——医学科普； 

——专业教学； 

——心理辅导； 

——公益宣传。 

5 直播平稳 30 

在持续稳定开播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每月有效开播 15 天及以上； 

——每次开播不少于 120 分钟； 

——直播声音图像清晰、信号稳定，如画面清晰流畅（建议

1080p）、收音清晰无杂音、音画同步。 

6 互动文明 40 

直播人员在互动交流方面的良好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主播、后台工作人员与用户互动过程中言行举止文明得体，用合

理方式吸引关注； 

——引导用户文明互动、理性表达，直播间互动氛围好，积极正向。 

7 内容浓度 40 特征充分 40 

直播中每小时表演内容的时长占比充分情况，如： 

——舞蹈10%以上； 

——乐器20%以上； 

——唱歌20%以上 

——戏曲20%以上。 

8 内容编排 40 统一协调 40 

出镜人员（包含真实和虚拟）在服装、妆容方面与直播内容、人设和

谐一致情况，包括： 

——服化道经过精心准备，给人以精致美感，妆造完成度高； 

——直播间背景干净整洁、有设计装饰，整体环境与直播主题相契

合，人物脸部光线自然明亮； 

——画面内容人设统一，直播布景、主播服装与直播内容、主播人设

和谐统一，如穿着舞台表演演出服、民族服饰，布景与表演内容调性

匹配。 

9 用户反馈 50 用户口碑良好 50 直播间内容具有良好用户口碑。 

 

6 评价程序 

组建评价工作小组 

组建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工作小组成员应包括熟悉直播间运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确定评价范围 

由评价工作小组确定评价的直播间领域范围，以及直播间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 

成立评审专家组 

成立评审专家组，评审专家应有代表性，包括熟悉直播平台、直播间领域相关内容的实务专家、学

术专家等，人数应为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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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不应与参评直播间有利害关系或有其他可能影响评价结果公正关系。 

制定评价细则 

由评价工作小组制定评价细则，内容应包括细化的评价指标、打分规则、评价数据采集方式等，由

评审专家组审查并确定评价细则。评价采用千分制，即满分为1000分。 

数据采集测算 

由评价工作小组根据评价细则采集直播间相关量化数据，并形成量化指标的测算结果。 

专家评价 

主观评价指标由评审专家按照评价细则进行独立评价，填写评价意见，给出评价结果分值。 

评价工作小组对评审专家的评价结果进行汇总，所有评审专家评价结果分值的平均值为主观评价

指标的结果分值。 

形成评价结果 

如评价结果用于向社会公开，应增加公示环节，并给出公示期限和异议反馈方式。 

评价工作小组对公示期限内收到的异议进行核查，提出处理意见，形成最终评价结果。 

7 结果认定与应用 

评价结果分值达到900分可以认定为优质直播间，优质直播间作为一种信誉证明应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 

直播平台宜从流量、资金、活动、培训等方面，对优质直播间予以扶持，包括但不限于： 

——在直播平台首屏首页开设“优质直播间”专栏； 

——在直播账号信息页及直播画面页展示平台“优质直播间”专属认定标识； 

——“优质直播间”年度营利提现不予限制、免予缴纳保证金； 

——面向“优质直播间”的定制宣传活动、专属能力培训、个性化业务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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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 

[8]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7号公布） 

[9]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2023年2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2号公布） 

[10]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11月4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11] 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8年12月26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12]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信办通字〔2019〕3号 2019年11月1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印发） 

[13]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国信办发文〔2021〕5号 2021年4月16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联合印发） 

[14]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 

[15] 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文市发〔2016〕33号 2016年12月2日文化部印发） 

[16] 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2023年07月5日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 

[17] 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税总所得发〔2022〕25号 2022

年3月25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 

[18] 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广电发〔2020〕78号 2020年11月12日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印发） 

[19] 关于加强“双11”期间网络视听电子商务直播节目和广告节目管理的通知（广电办发〔2019〕

275号 2019年10月2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印发） 

[20] 关于开展“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的通知（2024年4月21日 中央网信

办秘书局） 

[21] 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广电发〔2022〕36号 2022年06月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

合印发） 

 

 


